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音樂班外聘術科鐘點教師甄選簡章 
 
壹、甄選名額與資格 : 

（一）甄選名額：二胡 1名、鋼琴 1名、薩克斯風 1名。(若未達錄取標準則從缺)

（二）性別：不拘 

（三）工作地點：本校 

（四）工作項目：樂器個別授課 

（五）授課時間：星期一下午或星期二下午(每週授課 1－4 節，每節 50 分鐘) 

（六）鐘點費：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支付，碩士 600 元，博士 630 元(一節)

（七）報名資格：國內外音樂系所碩士以上學位畢業 (國樂組 學士學位以上) 

（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之ㄧ情事者，或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或三十三條之情事者， 

不得參加甄選。倘錄取聘任後經發現仍應依規定解聘。 

貳、報名：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  至110 年  6月 11日(五)截止收件。(以郵戳日期為憑) 

（二）報名方式：一律 改採 通訊報名，請寄（260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 77 號  復興國中音樂班朱組     

                               長收） 

（三）繳交證件：（A4 規格，請依序裝訂成冊） 

1.報名表 1 份（如附件一，請貼妥照片）。 

2.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3.相關證件為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國外學歷需取得教育部認證翻譯)及其他有關專長證件影本。

(正本請於甄選當天帶至本校繳驗，驗訖當場發還) 

4.講師證或助理教授（及以上)證件。(無則免交) 

5.個人簡歷表 1 份（如附件二)。 

6.最近六個月 2 吋半身照片二張。（黏貼於報名表及甄選證） 

7.貼足 35 元郵票之限時掛號信封 1 個。(寄發錄取通知單用，請書寫收信人完整地址及姓名) 

8.切結書（如附件三) 

9.甄選證（如附件四) 

10.證件不全者，視為資格不符，恕不受理補件。 

 

              （四）報名費 : 900 元 整  (於甄選當日繳交) 

                ( 五 )  甄選日期：110 年 7 月 20 日(二) 14:00。(13:30 報到，請直接至音樂班辦公室，逾時者視同放棄) 

（六）甄選地點：本校管弦樂合奏教室。 

（七）甄選方式： 

                           1.試教（占 70％）：時間計時 15 分鐘。(現場有學生讓應試者試教) 

                         2.面試（占 30％）：時間 5 至 10 分鐘。(含工作理念、專業知識及學生輔導機制) 

 

          参、本簡章經宜蘭縣復興國中外聘術科鐘點教師甄選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肆、 錄取公告： 

 

（一）110 年 6 月 18 日(五)下午 16 時前於本校網頁公告。 

（二）錄取人員將另行通知報到時間。 

 

◆ 因疫情影響，甄選日期會隨時做滾動式調整，完成報名手續的老師，音樂班會主動聯繫甄選日期並 

                請隨時注意本校網 站公告。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報名表 （附件一） 
 
 

 
姓名 

  
 
 
 
 
 
 
 

貼相片處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 

 
公： 

 
私： 行動電話： 

 
服務單位 

 

 
最高學歷 

 

 
電子郵件 

 

 
 
 
 
 
 
 

 

服務經歷 

 

1 

 
單位名稱： 職稱： 

 
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年 月   □未離職 

 

2 

 
單位名稱： 職稱： 

 
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年 月   □未離職 

 

3 

 
單位名稱： 職稱： 

 
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年 月   □未離職 

 

4 

 
單位名稱： 職稱： 

 
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年 月   □未離職 

 
 
 
 
 

 

國民身分證 
 

影本 

 
 
 
 
 
 

 

正面黏貼處 

 
 
 
 
 
 

 

反面黏貼處 

 

繳附證件 

 
□國民身分證正反影本（黏貼於報名表）□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其他有關專長證件影本 

 
□個人簡歷表 1 份 □最近六個月 2 吋半身照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35 元回郵信封 

 
 

報名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簡歷表 （附件二）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簡要自述
（含自
傳、專業技
能及教學理
念、態度、
優良事蹟等

闡述） 

 

 

 

說明：為使評審委員在短期間內認識您、了解您，請繕填本表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1 份，本表最多以 2 張

為限，並使用白色紙張影印。



                                                                          

                                                                        (附件三)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參加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110 學年音樂班外聘 

 
教師甄選時，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 所附證件正(影)本屬實，並確無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33 條規定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

資格。 

 
二、 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註銷錄取資格。 

 
  此   致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110學年 

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證 

 照片黏貼處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報考科別  

 

甄選證字號  

 

(應試者免填) 

 

評 審 委 員 簽 證 欄 
 

 

試 教 

 

委員簽證處 

口 試 

 

委員簽證處 

 

 

 

 

 

 

 

 

 

 

 

 

 

 

 

 

 
備註:應試者應攜帶身分證件及本甄選證，並依甄選時程於考試時間開始前30分鐘至本校音樂班辦公室報到。 

 

 

 

 

 

 

                                                  


